
合同编号：安半林场[2026]第 号

木 材 购 销 合 同
转让方：福建省安溪半林国有林场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受让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        

在2026年2月6日（周五）甲方于沙县农交中心进行阔叶树商品薪材竞买交易中，乙方中标成交。具体资源情况如下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/吨
	地 点
	小班
	数量（吨）
	备注

	站旗工区
	003-06-050（2）
	约51
	阔叶树

	
	003-07-020（1）
	约24
	

	
	合计
	约75
	


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本着自愿平等的原则，经协商一致，订立如下合同条款：

乙方成交木材款为人民币    万元（￥:    元）应于2026 年 2月12日17:00前（到账为准）交清成交木材款（含交易保证金转入部分）及履约保证金人民币叁仟元，合计人民币     万元，（￥：     元）。
二、乙方提货前要预交货款才能提货，须在 2026年2月15前完成货场木材调运。

三、装车、道路维修等费用及安全等事项由受让方负责。

四、结算方式：
林场只能以乙方为主体开具木材销售发票（注：乙方与签订销售合同方、交款方，三方相一致）。

五、对货场木材数量、质量及销售责任的特别约定：

⒈乙方在竞买交易前，已对货场该标的木材的数量、质量有了充分的了解，不再对数量、质量问题向甲方提任何异议或主张。

⒉乙方在竞买交易前，已对货场进行现场勘查，详细测算，并对该货场该标的木材价值作综合评估。凡参加竞价者，即对该标的物的数量、质量、价值以及该标所提出的有关事项表示认可，自愿参加竞买交易，自负盈亏风险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3、在销售中产生的安全责任由乙方承担，但甲方人员在参加涉及本合同业务的工作除外。

六、其他约定：乙方必须严格遵守林政管理有关规定，守法经营。

七、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如有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。
八、本协议一式 4 份，甲方 3 份，乙方 1 份，每份均具同等效力。

九、本合同附件即《木材销售竞买约定》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。《木材销售竞买约定》若与本合同不一致的，以本合同为准。

甲方：福建省安溪半林国有林场        乙方： 
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：

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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